
公告

（2020）陕 01破 41号之二十四

本院审理的陕西兆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

一案，本院已于 2025年 9月 23日作出（2020）陕 01破 41

号之二十三民事裁定，裁定：一、终结陕西兆鑫房地产开发

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；二、本案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后，

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。如陕西兆鑫房地产开发有

限责任公司出现新的破产财产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处理。

特此公告

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5年 9月 23日


